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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从古希腊的

“城邦正义”到中世纪的“自然正义”，再到近代的“自

由主义正义”，关涉公平正义的探讨亘古弥新。在历

史、理论与实践的漫长递嬗中，当代西方政治哲学

家、伦理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重新燃起人们

对公平正义的研究热情。美国学者艾伦·伍德发表

的《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1972)则引致了一场迄今

依然广泛而持久的学术关切。伴随着“塔克—伍德

命题”的提出，以伍德、艾伦·布坎南、乔治·布伦克

特、理查德·米勒、卢克斯等为代表的反对派和以胡

萨米、柯亨、乔恩·埃尔斯特、罗杰·汉考克、凯·尼尔

森等为代表的赞同派渐次登场，吹响了“马克思与公

正问题”的争鸣号角。回望国内，改革开放以来伴随

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凸显，公

平正义日渐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公平与效率”的现实挑战与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价值诉求的交互叠加中，建构

回应理论与现实双重需要的公正序幕就此拉开。及

至千禧年后，学术界对“马克思与公正”问题的研究

可谓层出不穷。但就研究视域而言，“马克思是否有

公正”作为标定“马克思与公正”问题的逻辑前提，依

然需要呈现科学而理性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公正理

论的内在逻辑”作为该问题的中心议题，仍要进行持

续性深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公正理论的建构及实践

应用”作为最新领地，亟需进行规范性论证并交出中

国式答卷。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马

克思与公正”问题展开的争鸣，虽然中西方研究基于

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资源禀赋、历史命运和现实场

域，但无论如何，在这种尚未有定论的探索式研究过

程中，学界还是锚定了研究的大致思路和基本方略，

即笃专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述为根本遵循，基于

思想原典和原初语境条分缕析马克思对公平正义的

批判、解蔽与建构：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公正思想
王晓青

【摘 要】《哥达纲领批判》是一篇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蕴含着深刻的公正思想。在这部

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拉萨尔主义鼓吹的劳动决定论、分配决定论和铁的工资规律等错误理论进行彻底批判，

从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出发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抽象公正观的颠覆与解蔽，基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轨

迹，建构起无产阶级公正思想的基本内容。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当代意蕴并恰当寻索指向性路

径，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魅力和时代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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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与能指，勾勒并探寻马克思主义公正理论的思

想图景及价值意蕴。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晚年为捍卫马克思主

义的尊严，清算拉萨尔主义、教育爱森纳赫派，与机

会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一部论战式经典著作，是继

《共产党宣言》之后科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

献。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以劳动为主线，尖锐严厉

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错误观点，深刻揭示了私有制

条件下“平等权利”和“公平分配”的阶级局限性，将

公正思想置于共产主义的运动理论之中，在对未来

社会图景的勾勒中呈现其对公正的诠释，实现了公

正观的历史性转向和批判性超越。“学习理论最有效

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①。基于此，本文

尝试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不断推进，重

温《哥达纲领批判》这篇经典文献，探究其内蕴的“批

判—解蔽—建构”的三重逻辑进路，恰当理解马克思

主义公正理论的核心要义和实践方略，以公正视角

审思和透视“新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纷争，

揆诸当下的吁求进而彰显马克思主义公正理论的时

代价值。

一、对拉萨尔主义抽象公正观的批判

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不渝坚守和

遵循的原则。“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是《哥达纲领批

判》的标识性概念。有学者通过对劳动与分配的再

讨论，批判其貌似合理的错误主张，指证拉萨尔主义

运作逻辑的错误性。②有学者廓清拉萨尔主义的分

配正义观，防止现实被理论裁剪，揭开社会不正义的

面纱。③本文诉诸马克思与拉萨尔主义之间的观点

分歧，采取具体叙事方式进行批判性反思，以敞现公

正的真实面貌。具体而言，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

克思对拉萨尔的劳动决定论、分配决定论和铁的工

资规律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和清算，

在思想的激烈交锋中生发出关于公正的真知灼见。

(一)批判劳动决定论，廓清劳动是一切财富源泉

的谬误

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拉萨尔把

劳动确立为其公正观的逻辑起点，宣称“劳动是一切

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④。对于拉萨尔鼓吹的劳动

决定论，马克思逐字逐句地对其错误理论进行驳

斥。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是劳动，但不仅仅只是劳

动、只有劳动，自然界如土地、矿山等和劳动一样也

是财富源泉。这里，马克思毫不掩饰对劳动作用的

重视，但是对于肆意拔高劳动地位的主张，也断然表

示反对。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

富的源泉”⑤。对于此处的反驳，有学者认为马克思

是在重申其早年的异化及其复归思想，还有意见认

为其结果是削弱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道义支持。⑥

事实上，这里的“是”与“不是”，虽仅有一字之差，却

鲜明地表现出两种立场、两条路线和两个结论的对

立。接着，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然界同劳动

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

成的!)的源泉。”⑦什么是物质财富?如果不讲其社会

形式，只关照其物质内容，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

的。人类的劳动产品毫无疑问具有使用价值，但是

自然界中的许多非劳动产品，如金属矿藏、原始森

林、野生果实等同样也具有使用价值。从使用价值

的角度来看，自然和劳动一样也是财富的源泉。对

于劳动者而言，“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似乎是向资产

阶级夺回一切劳动成果的天经地义的真理，马克思

却敏锐地注意到，这句话只有“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

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⑧。质言之，劳动本身

只是一种自然力即劳动力的表现，只有在具备了相

应的对象和工具的条件下才会成为财富的源泉。由

此，马克思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人必须具备生

产资料才能劳动，离开设备、机器等生产资料，不仅

劳动无法进行，更谈不上创造财富和文化。绕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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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这一先决条件，以劳动为价值的本质规定性，

只有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下才能成为公理。拉萨尔主

义通过“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⑨，无视

劳动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自然制约性，避而不提资

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空谈劳动，空谈劳动是

一切财富的源泉，“这在本质上是一种非阶级分析的

立场”⑩。其抽象的劳动观看似在赞誉和褒奖劳动，

实则割裂了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遮蔽了资本主

义社会资本剥削劳动、资本支配劳动和资本占有劳

动的不公正事实，实质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将

工人引上改良主义道路背书。

(二)批判分配决定论，揭示“不折不扣的劳动所

得”的内在悖论

从劳动入手，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拉萨尔主义

有关分配的错误主张。纲领草案宣称：“劳动所得应

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

员。”这一蕴含“不折不扣”“平等权利”“一切成员”

等鲜明字眼的口号，如果不加以辨析，极易认为其是

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解决社会不平等、为公平

所提出的具体目标和要求。马克思对这一看似符合

劳动者的诉求实则荒谬无比的观点进行尖锐批判。

首先，“劳动所得”是一个模糊观念。“什么是‘劳动所

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是产品

的总价值还是劳动新添加的那部分价值?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对社会总产品、产品价值和劳动新创造

的价值等经济概念有过详细而明确的界定。相较而

言，拉萨尔对“劳动所得”没有清晰而确切的涵义，除

了让人难以捉摸的概念表述之外，不能说明任何实

质问题。为什么要捏造这样一个模糊观念?目的无

非是为了鱼目混珠，妄图在模糊概念的遮蔽下贩卖

其机会主义。其次，平等权利只是空话。拉萨尔既

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又主张劳动所得“属

于社会一切成员”。马克思对此进行反驳：“‘属于社

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

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

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

呢?”立足唯物史观的立场，马克思继续分析，“生产

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

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这种等量劳

动领取等量报酬的形式平等看起来无可厚非，但问

题是：两个人在体力与智力上的差别，是否可以成为

体力智力占优势一方的特权?很明显，这种整齐划一

的分配尺度实质上是以“物的方式”来处理复杂多样

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劳动所得“属于社会一

切成员”与平等权利是互相抵触、前后矛盾的。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深刻论证了资产阶级的“平

等权利”和“公平分配”的虚假性，其实质是通过法

律层面的平等规定实现对劳动者的不平等剥削。拉

萨尔主义脱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罔

顾“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

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掩耳盗铃式地清谈平

等权利和公平分配，被马克思嘲讽为“凭空想象的关

于权利等等的废话”和“陈词滥调的见解”。再次，

“不扣不扣的劳动所得”是完全错误的。社会经济关

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生产还是分配?拉萨尔的主张

是：分配问题占据核心地位，只要改变分配原则，实

行“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社

会的矛盾，实现公平正义。对此，马克思历数社会产

品在分配之前必须要做出各项扣除，义正词严地予

以批驳：“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

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

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

金。”之后，还要在剩余总产品中扣除三项必要费

用，而这六项扣除在任何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由

此可见，“劳动所得”并不是“不折不扣”的，而是“有

折有扣的”。拉萨尔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26



2024.6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MARXISM-LENINISM STUDIES

根本就不存在，纯粹是蛊惑人心的口号，其自以为是

的公正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欺骗与幻想。在资

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追

求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了分配根本无法公平。

(三)批判铁的工资规律，还原资本家剥削劳动者

的真相

纲领草案拟定了德国工人党的奋斗目标和主要

任务，提出采取合法手段组建自由国家，“废除工资

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最终消除一切的政治不

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马克思猛烈批判了工资铁律的

唯心史观谬误。首先，“铁的工资规律”是毫无根据

的凭空捏造。什么是“铁的工资规律”?在拉萨尔看

来，决定工资水平变动的是人口，伴随着人口的减少

与增加，工资呈现上升与下降的往复循环，成为无法

改变的自然规律。拉萨尔号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却

视而不见《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工资变化与资本主义

生产的周期性、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劳动时间的长短

等关系做出的详尽证明，拙劣地套用马尔萨斯人口

论，荒谬地提出劳动者贫困的根源是工人劳动力的

增加。纲领草案赫然将大杂烩式的“铁的工资规律”

与“工资制度”并列，丝毫不考虑各种复杂规律的变

化，特别是恩格斯强调的，“根据不同的情况，时而这

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

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其目的不是为了

废除，而是鼓吹和宣扬“铁的工资规律”。其次，废除

“铁的工资规律”的提法本身也是荒谬的。马克思尖

锐地指出，拉萨尔把资本主义的工资现象说成是规

律，是“铁的工资规律”。既然是规律，其内蕴的必然

性趋势使得无产阶级为争取自由解放而进行的革命

和斗争就变得毫无必要和意义。由此，马克思讥讽

道，假如这个理论成立，“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一百

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事实上，真正应当废

除的是“雇佣劳动制度”。作为无产阶级受剥削的

真正根源，伴随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废除，工

资制度等自然而然会废除，“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

还是海绵的”。最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工资的本

质出发，对“铁的工资规律”予以更为深刻的分析和

批判。什么是真正的工资理论?马克思在其创立的

剩余价值学说中早已经详细阐明。这里，马克思再

次确证，“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

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

隐蔽形式”。工资使劳动力的价值表现为劳动价

值，在工资形式下掩盖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真实

关系，离开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不可能

真正理解工资的实质与奥妙。纲领草案始终围绕着

“铁的工资规律”兜圈子，遮蔽资本对劳动者的不公

正剥削关系，无视和否定消灭资本主义的必要，对马

克思主义工资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

公然背叛一目了然，被马克思直斥为“真正令人气愤

的退步”。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对抽象公正观的解蔽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的

猛烈批判并不是要贬损、抛弃公平正义，在其尖锐批

判和彻底清算的同时，基于唯物史观视野对资产阶

级抽象公正观的颠覆与解蔽和无产阶级公正诉求的

澄清与具化。

在马克思之前，关于公正的讨论往往局限于道

德或分配领域，马克思在关注公正问题的时候明确

将目光转向现实的物质生产，以经济关系作为考察

公正的立论依据。针对拉萨尔提出的“公平的”分配

口号，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出发，提出

四个连珠炮似的拷问，凸显了马克思对何为公平，如

何评判公平的思考与回答。其一，“难道资产者不是

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马克思有力的诘

问说明了公平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在阶级社会

中，不同阶级的公平理念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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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认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经

济运行方式是最“公平的”。对无产阶级而言，这种

“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则是

最不公平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在谈论

公平正义时，总是加上“资产者的”“工人的”这样的

定语，以表明不同阶级的标准是不同的，超越阶级

的“公平”根本不存在。其二，“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

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在

这里，马克思的意思非常清楚，公平是历史的、相对

的，不是永恒的、绝对的。一定的分配形式是由一定

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决定的。在自由放任的资本

主义社会，工人与资本家通过雇佣契约建立起“平等

交换”关系，工人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仅只获得

能够再生产自己劳动的一部分价值，这就是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公平”分配。其三，“难道经

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

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马克思对本末倒置的经

济和法权的关系提出质问。公平作为一种法权概

念，从来都是经济关系的产物，属于上层建筑的范

畴。拉萨尔抛开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谈论法权，

试图用超历史的“公平的”法权概念来决定分配性质

和分配原则。对于经济与法的关系，拉萨尔主义别

有用心地加以颠倒错位，片面地夸大法的作用，显然

是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无异于开历史的倒

车。最后，“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

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这里，

社会主义宗派分子是指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提出

形形色色的“公平”分配主张，其共同特点是：缺乏对

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深刻洞察，不敢触动雇佣劳动

制度，仅只在调和劳资矛盾上下功夫。正如马克思

在痛斥工联主义的错误时指出的，“它们只限于进行

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

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

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

佣劳动制度。”这些主张的实质都是对资本主义剥

削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妥协和让步，而纲领草案中

的“公平”分配提案只不过是各种机会主义者的老调

重弹，是为拉萨尔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所制造的

“合理性依据”。

概而言之，马克思通过四个掷地有声的质问，实

现了对拉萨尔泛谈“平等”“公平”等机械的、唯心的

小资产阶级言论的解蔽，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历史唯

物主义的运思进路，即反对乌托邦式抽象空洞地清

谈公正，反对脱离现实仅在纯粹理性中勾勒正义，反

对将法权概念的道德原则作为历史发展的首要条

件，主张植根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在把握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社会

发展规律基础上谈论公正。这既是认知分配公正的

起点，也是实践分配公正的基本遵循。

三、《哥达纲领批判》对公正的理论建构

马克思拒绝抽象地谈论公正问题，反对把抽象

的公正观念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作为判断一切

问题的根本标准。《哥达纲领批判》的真正用意在于

批判、解蔽抽象公正观的过程中，实现历史唯物主义

视域下的公正思想建构。基于对《哥达纲领批判》文

本的省思，学者们对公正问题的澄明与规约共同镜

像式呈现学界对公正问题的学理探索。有学者着眼

于分配与正义的互动关系，指出澄清其辩证关系是

解决分配问题的前置性要件，分配要厚植动态经济

发展过程。有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逻辑，

以“资产阶级权利性质”为考察主体，探源溯流，审视

其内蕴的公平意涵。有学者全景阐释马克思主义

的正义观念，划分其与罗尔斯正义观念、科恩正义观

念的不同，确证《哥达纲领批判》中蕴涵的正义思

想。本文则以分配原则为立论点，具体阐发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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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正问题的理论建构与科学预见。

(一)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公正体现

从分配领域进入到生产领域，确立基于经济基

础和阶级关系之上的科学方法论原则，是解决社会

公正问题的根本，也是马克思建构公正理论的坚实

基础。马克思对公正的理解是分配公正与生产公正

的有机统一，恰如有学者所言：“在生产正义缺席的

情况下，关于分配正义的讨论是没有多少实质内容

的”。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分配决定论基础上，

第一次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设

想，特别是对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

原则进行深入阐述。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阶

段，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不劳而获的历史被强行终

止，资本逻辑的逐利模式被彻底颠覆，每个成员都是

平等的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

他任何东西”。以劳动为基本尺度，“每一个生产

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

给予社会的”。按劳分配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前提，

克服了自奴隶社会以来各种私有制条件下个人凭借

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来无偿参与他人劳动成果分配的

弊端，第一次保证了劳动者享有平等地位，以劳动为

唯一尺度进行消费品的分配，享受到贡献多少、回报

多少的平等待遇，称得上是人类分配制度史上的一

场伟大革命。

马克思在高度评价按劳分配的进步意义之后，

也明确指出其历史局限性。“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

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

里。”在马克思看来，“平等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遵

循的还是商品交换的原则，以劳动作为平等的尺度

只是形式性的平等，并未达到实质性平等。究其原

因，“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

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质言之，现实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

例如，“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

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

无论是先天的因素，还是后天的因素，都会导致人与

人之间的差异。“按劳分配”撇开劳动者之间始终存

在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的差异性，忽视人的社会生

活需要的丰富性，在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的平等

权利下，用无差别的原则衡量有差别的个体，势必会

导致不同劳动者之间形成新的不平等。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按劳分配具有形式上平等

而事实上不平等的特征，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

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和依

据又在哪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从两方面

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首先，“这样的共产主义社

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

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

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

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质言之，在共产主义的第

一阶段，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剥削不复存在，但是社

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较高水平，物质财富总量还

不充盈，社会分工、阶级差别等依然存在，在思想道

德方面还留有资产阶级世界观、意识形态以及旧的

习惯势力影响。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差别，在一定程

度上是新生社会主义接受资本主义的惯性力量和影

响使然。其次，“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

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公正属于

上层建筑的范畴，是由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

条件决定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受

限于物质生产发展程度的公正原则要想实现对资产

阶级权利的历史超越不得不诉诸经济基础本身的完

备与成熟。反观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经济基础，显

然还不足以使资产阶级权利及其弊病退出历史舞

台。由此，这种以形式平等掩盖事实不平等的差异

性分配原则，“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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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

的”。显然，在马克思看来，按劳分配并不是完美、

理想的分配方式，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但是这些

弊病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

(二)按需分配：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正样态

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不公正”

现象，完成了分配原则对保障劳动者平等权利的制

度要求。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原则的公正价值向度持

肯定态度，但是同时也深刻洞悉到这种等劳等酬原

则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法权的狭隘眼界，对于具有

不同劳动能力和差异性需要的人来说，按劳分配依

旧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试问，如何消除这种弊

病，实现真正的、事实上的公正呢?马克思给出的通

达方案是：随着历史跨越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相较按劳分配

而言，按需分配秉承“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

当是不平等的”原则，根据人们的需要进行消费资

料的分配。尽管在形式上是不平等的，但是在实质

上却是平等的。当然，这样的分配方式不是一蹴而

就，而是需要一定条件作基础。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马克思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实现按需分配的条

件。首先，消灭分工是实现分配公正的前提。马克

思认为，分工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社会不公正

的根源。“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

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

之后”，商品交换随之消失，商品以产品的形式完全

回归它的自然属性，只有使用价值而不再包含社会

劳动这一社会属性。进入没有商品、没有交换、没有

阶级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后，全新的按需分配原则

才能变为现实，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关系才能实

现。其次，否定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权利，肯定以人

为尺度的平等权利。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劳动能力

总是存在某种差别，以劳动为尺度进行分配，其结果

只能是对劳动能力强的人有利，而劳动能力弱的人

则处于不公平的分配地位。要实现公平，必须强调

人本身的平等而不是劳动的平等。在共产主义高级

阶段，“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

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个人的能力差别逐渐趋

向淡化，全体社会成员多元化的“实际需求”成为社

会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尺度，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

配公正与平等。最后，公正的实现需要高度的经济

发展作为基础支撑。按需分配与生产力发展程度密

切相联，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与原始社会的“按需

分配”，在本质上存在天壤之别。纵观人类社会的发

展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

主义社会，都不曾实现真正的“按需分配”，其原因就

在于“按需分配”要以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为物质前

提。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消费品极大丰

富，坚实的物质保障才使得“按需要分配”成为可

能。正如《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在随着个人的

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

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整个

社会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社会才能

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对于

此处的“按需分配”，尽管有争论说它不是一个关于

分配正义的原则，亦或不是正义的原则。但毋庸置

疑的是，马克思对公正问题的思考已经从道德话语

领域延展至个人自我实现和人类全面发展的社会物

质条件领域。此时，公正的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

然、形式性公正与实质性公正真正实现了有机统一。

四、超越与出路：对新时代实现公平正义的寻索

马克思在与机会主义的激烈交锋中，超越了抽

象权利对社会公正的狭隘限定，以历史科学的姿态

出场，深深植根于唯物史观，科学勾勒出公正分配的

渐进式图景。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当代

意蕴并恰当寻索指向性路径，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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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魅力和时代价值所在。

(一)唯物史观与公平正义的深度互嵌：新时代实

现公平正义的规范尺度

马克思坚持从社会生产方式入手探讨社会公

平、平等问题，体现出彻底的唯物性、实践性和批判

性特点，为我们审视新时代的公平问题提供了弥足

珍贵的规范视角。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

坚期和矛盾凸显期“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原有的

平衡状态被打破，社会冲突、各类矛盾和利益诉求渐

入显性化、可视化态势。新时代如何促使经济社会

秩序理性回归，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成为一种政

治责任。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进路，我

们需要根据现实的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生产力方式来

判断和考察当下公平的实现程度与水平。“将公平正

义观念运用于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环境中来考虑具

体问题，这不是一种悖论，而是将正义观念在一定的

社会环境中现实化的必须，是分析各种不正义的社

会现实的前提。”公平正义的实现是一项长期的历

史任务和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必须将具体性、

历史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作为社会公正的基本特征来

追问和考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具体

来说，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社会公正价值体系，既

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又要充分认识把握

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既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对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进行调节与规范，又要容许合

理的、适度的发展差异性。只有既保持尽力而为的

态度又采取量力而行的审慎行为，不断地、可持续地

积累社会公正的增量因素，才能推动公平正义的理

想追求与改革发展的举措达成渐进式的有机融合。

(二)社会发展与公平正义的泛在互联：新时代实

现公平正义的实践原则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以唯物史观为理

论基础，形成了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独到见解：公正

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物质生产

决定了公平正义的范式及其实质，物质生产的发展

决定了公平正义内容的演变。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础上，社会主体的平等才具有现实可能和实质

意义。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众多已知和未知的变化汇聚在

一起，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的目标更具聚焦性和共鸣性。依据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姿态和思想方法，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极大的物

质财富是实现未来公正社会不可或缺的支撑根基。

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为依托，所谓维护和实现社会

公平正义只能是抽象的口号和空洞的套话。要想真

正解决新时代的不公正问题，仍然必须依托于生产

方式的历史发展。从本质上说，发展是分析与思考

中国公平正义问题的最优路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强调发展经济对于促进公平正义的重要意义，

他指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

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

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在当前背

景下，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意，更是保障社会公

平正义的前提条件和实践原则。质言之，必须正确

认知和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政策导向和发展方向，进

一步淬炼国内大循环支撑的强劲发展韧性，积极培

育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经

济新业态新模式，释放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潜力，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赢得历史主动权。

(三)分配制度与公平正义的有机互构：新时代实

现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鼓吹

“公平分配”“平等权利”的抨击鞭辟入里，对社会主

义社会个人消费品实现按劳分配的分析力透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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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的科学预见开辟了

公正理论的新视域和新范式。在马克思的视界中，

从商品交换到产品交换、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这

种转变的背后是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

层级递进，内蕴着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分配原

则。质言之，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是对权利、自由、

利益等进行合理分配，其核心诉求是构建一个形式

公正与实质公正相统一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

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

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

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一论述实际上也

指明了社会公平正义与制度之间的有机互动关系。

一方面，公平正义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

值魅力所在，原因就在于我们消灭了剥削产生的制

度基础，克服了原则与实践之间的冲突，实现了由资

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跃迁。诚然，囿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国情所限，我国的经济中不仅有占主体地

位的公有制经济，还有大量的非公经济；不仅按劳动

贡献进行分配，同时资本、技术和管理等也参与分

配。这种分配方式既保证了劳动者相互之间是平等

互利、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平等关系，又体现了多劳

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物质激励原则，是现阶

段所能实现的最为公平的基本分配方式。另一方

面，在经受世纪疫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超预

期冲击的考验下，我国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与取向

从单一化、同质性向多元化、差异性发展，资源、机

遇、发展条件等在各群体以及地域间分布不均衡的

问题更加突出。新时代的分配公正理念要求政府有

责任和义务去关心和帮助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社

会成员，通过社会规则和制度保障给予那些因各种

自然的、历史的或偶然的因素而造成的天赋资质或

条件基础较差的社会成员更多的关注。这也意味着

国家需要运用政治权力进行强制性干预和政策性

平衡，以科学的制度安排调整资源、利益在不同群

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增低就

高或限高补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分配制

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

的制度体系。”以此为根本遵循，利用市场机制进行

初次分配，运用国家调节进行再分配，引导社会主体

秉持共享原则通过捐赠等自愿形式进行第三次分

配，共同构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多元分配体系。

这既是新时代对公众公平正义强烈诉求的妥善处

理，也是对实现共同富裕、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热

情等重大现实议题的时代关切。

(四)人工智能与公平正义的双向互驯：新时代实

现公平正义的关键变量

随着“人工智能+”政策的全面铺开，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中国正迎来智能

化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时代。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

广泛应用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滋生诸多公正风

险。一方面，人工智能在与经济领域的深度融合中，

通过智能化生产体系的构建，实现了生产方式的重

塑与社会总财富的快速增长，为分配公正创造了根

本性的技术基础和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凭

借超高的技术形态改变了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带来

技术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技术剥夺劳动机会、城乡

“数字鸿沟”等社会不公问题。要确保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不会伤害任何特定群体的利益，保证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不会加剧贫富差距，必须确立并遵循

信息化时代的公正原则，实现人工智能与公平正义

的深度融合与良性互驯。首先，在规约层面，人工智

能终究是人的本质对象化，在应用和发展人工智能

的过程中应合理地规约人工智能，确立人的主体地

位，弥合劳动者与人工智能的对立，实现人工智能的

社会主义重构。其次，在技术层面，企业应积极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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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与社会责任和伦理问题的讨论，在技术上对人

工智能做出伦理监管和价值规范，通过驯服人工智

能这个“技术利维坦”，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

社会效益和公共利益等方面的正向价值。第三，在

人本层面，新时代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得劳动力

的就业结构更加复杂多元，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

的劳动内容显著增加。伴随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

结构变化和劳动新形态，“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平

等不再是劳动准入和劳动收入等简单的平等关系，

更是劳动技能加权意义上劳动力质量上的平等关

系”。为此，应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教育体系

和社会关怀体系，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为劳动者能力

提升赋能增效，通过打造高技能创新队伍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增加技能型劳动者的就业岗位。

余论

当下，中国式现代化新场域是实现公平正义取

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现实场景。但在中国式

现代化新场域下，我们追求实现公平正义要注意以

下论争：一是要避免落入底层躺平靠福利的话语陷

阱。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等分配方式

的不断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内聚力的充分发

挥，国家主导型福利体系的建立等都切实解决了民

众的内在需求，改善了民生。但要摆脱完全依靠国

家救济的心态，杜绝民众惰性的产生，防止出现“福

利主义养懒汉”现象。二是尊重双重分配正义原

则，避免富裕却不幸福。双重分配正义原则包括微

观正义原则和宏观正义原则。微观正义原则主要指

个体对收入或其他资源在个体层次上分配状况公正

性的感知；宏观正义原则主要指个体对收入或其他

社会资源在社会整体层次上分配状况公正性的感

知。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我们要尊重双重分

配正义原则，使之在微观和宏观层次上都感受到公

平，从而提升其幸福感。三是不能简单地将公平正

义等同于物质分配。单纯在效率与公平有矛盾、生

产效率与分配公正有冲突的层面上理解公平正义，

这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窄化。生产、分配、消费各环

节是紧密相联的整体，把公平正义限制在分配环节，

会导致对生产环节不公正问题的忽视，将经济领域

不公正关系施加给政治文化领域不公正关系的影响

的忽视。四是公正的推进是历史的、复杂的渐进过

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公正是与新时代的历

史方位相符合的。我们追求的公正并不是绝对的、

跨阶段的、不符合实际的，必须与浪漫主义的、虚幻

的、永恒的公正观划清界限，避免陷入抽象的公正原

则建构和理论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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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que, Demystif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Idea of Justice in

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Wang Xiaoqing

Abstract：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Marxist guideline document and contains pro⁃
found ideas on justice. In this work, Marx thoroughly criticizes the erroneous theories such as labor determinism, distribution
determinism and the iron law of wages advocated by Lassalleanism, realizes the subversion and demystification of the bour⁃
geois abstract concept of justice from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nstructs the basic content of
proletarian idea of justic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communism. Fully exploring the con⁃
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Marxist view on justice and properly searching for the directional paths are the key to demonstrat⁃
ing the scientific charm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m.

Key words：Marx; idea of justice; 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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